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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辦法係基於學校及教師之專業，對學生品行操守與事實真相之評比及本校特性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定以八十五分為基本分，再加減系主任(所長)、班導師評分及學生出席

考勤、獎懲分數，即為學生操行總成績。 

第 三 條 學生操行分數之等第區分如下：  

一、八十五分以上者為｢A」。 

二、六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為｢𝐴−」。 

三、不滿六十分者為｢F」，不及格。 

四、評分為不及格者，應予勒令退學。 

第 四 條 學生操行考核資料來源： 

一、生活輔導紀要：包括生活、禮節、秩序、公勤、服務等之表現。  

二、個別談話紀錄。 

三、各種課外活動。 

四、出席考勤統計。 

五、獎懲紀錄。 

第 五 條 學生操行成績由系主任(所長)、班導師擔任初評，經學生事務處整理統計。  

第 六 條 系主任(所長)對於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分，最高可給正四分，最低可給負四分；班導師最高

可給正六分，最低可給負六分。  

第 七 條 學生出席考勤及獎懲加減分標準： 

一、學生出席考勤加減分標準：  

(一)全學期無缺曠課紀錄者(全勤)加三分；缺曠課考勤扣分標準： 

１.曠課一小時扣 0.5 分。  

    ２.學校正式集會無故缺席扣 1 分。 

    ３.週、班會無故缺席扣 1 分。 

    ４.請事假達十二小時扣 1 分。 

    ５.請病假達三十小時扣 1 分。  

    ６.遲到、早退二次以曠課一小時計，扣 0.5 分。 

以上缺曠、事病假等凡未達扣減一分標準者，不予扣分。     

二、獎懲加減分標準： 

    (一)記大功一次加 9 分，記小功一次加 3 分，記嘉獎一次加 1 分。 

    (二)記大過一次扣 9 分，記小過一次扣 3 分，記申誡一次扣 1 分。 

第 八 條 定期察看學生，其操行總成績以六十分計算；經學務會議通過取消定期察看後，該學期仍  

         以二大過計算之。 

第 九 條 學生所受獎懲可相抵，在學期內累積計算，畢業學生操行成績，為各學期操行成績平均後  

實得之分數。 

第一０條 本校教職員及生活導師對學生平日行為之表現，均可列舉事實，以書面提供擔任考評人員

或學生事務處轉送考評者參考。 

第十一條 學期結束前每一學生班級由系主任(所長)、班導師分別提出表現優異及特劣者填入學生獎

懲建議表，送學生事務處核辦。 

第十二條 學生操行成績考核依下述程序辦理： 

一、系主任(所長)、班導師依本辦法之規定，就平日觀察及有關記錄評分，考評前加強聯繫、交換

意見。  



二、學生事務處適時將學生考勤、獎懲記錄通知系主任(所長)及班導師，作為考核之參考；並於 

    學期結束前二週，將全學期考勤資料分別通知系主任(所長)及班導師，作為評定操行成績之參

考。 

    如在最後二週內，上列資料有所變更時，得依據事實由學生事務處審核修正。 

三、班導師考評完成送系主任(所長)考核，系主任(所長)依全系之狀況齊一衡量(必要時得邀請班導 

    師或相關師長重新研討評定)，完成考評後依期限內送學生事務處。 

四、學生事務處於學期結束前一週彙整及統計學生操行成績，陳請校長核定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